
关于 2017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审计结果落实情况的报告（宁夏）
——2019 年 1 月 14 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上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 宋卫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7 年度自治区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落实情况，请予审议。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石泰峰书记在自治区

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凡是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公共资产、公

共资源的部门和单位，凡是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都要依法

自觉接受审计监督，认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和采纳审计提出的建议，

完善各领域政策措施和制度规则。咸辉主席亲自抓审计整改，主持召开政府常务

会议、专题会议等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要求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责任，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落实，将审计发现问题纳入督查督办事

项。在今年 7月自治区政府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情况后，各有关单位认

真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积极制定整改工作方案，逐项抓好落实。各行业主管

部门认真履行审计整改监督管理责任，及时指导、督促被审计单位抓好整改落实，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审计机关严格落实审计整改督促检查责任，建立

审计整改台账，实行对账销号制度，定期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的

整改情况，促进问题整改到位。截至目前，要求整改的六大类 57 项问题，已整

改 53 项，整改落实率 93%。

一、自治区本级预算管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一）针对部分财政代编预算下达不及时的问题，自治区财政厅认真整改，

3.99 亿元代编预算资金已全部分配下达和统筹安排。

（二）针对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的问题，财政厅通过月度通报、

绩效评价、专项清理等方式，督促各地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9个贫困县（区）

8.07 亿元未使用整合资金已使用 7.09 亿元，其余资金按项目进度拨付。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一）针对预算编制执行有待提高的问题，有关部门已将代编预算中未及时

下达和统筹使用的 38.06 亿元资金全部分配到具体单位和项目。

（二）针对资金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5 个单位印发了差旅费报销、公务接

待等方面的制度，强化内部管理；12 个单位通过加快支付进度、调整项目等方

式盘活使用资金 8551.68 万元；5个单位清退超标准接待费、电话费等 13.42 万

元。

三、自治区“三大战略”相关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一）针对科技项目监管不到位、专项资金闲置的问题，自治区科技厅制定

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计划经费监督管理办法》等制度，加强项目监管，并通

过上缴国库、调整项目等方式盘活闲置专项资金 598.53 万元。

（二）针对扶贫对象识别不够精准、互助资金管理不够严格、项目进展缓慢

等问题，有关县（区）及时解除与已经移民搬迁的 19 名护林员的合同；对达到

脱贫标准的 14 户 18 人予以清退；通过加快扶贫项目进度、调整用于同类项目、

及时支付到位等方式盘活项目闲置、互助资金等 1724.99 万元。

（三）针对污染防治资金管理不够规范、项目实施比较缓慢的问题，2个市

县将挪用的 2749.1 万元环保专项资金归还原资金渠道；5个重点流域治理项目、

4个人工湿地建设项目基本完工，3个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任务。

四、民生工程和专项资金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一）针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闲置、部分项目建设进展缓慢的问题，

有关地方、单位积极整改，截至目前，1.35 亿元因项目进展缓慢闲置的资金，

已使用 2844.47 万元，上缴财政 2117.89 万元；未建成的 6026 套住房已基本建

成 5562 套。主要是因为自治区农垦集团巴浪湖农场与原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

同终止，通过公开招标重新选聘了施工单位进场复工，影响了工期和资金使用进

度。

（二）针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未按期建成、基本建设程序不合规、政府

配套资金未及时到位的问题，有关地方认真整改，未按期建成的 22 个项目已全

部完成主体建设；基本建设程序不合规的 5个项目通过办理施工许可证、签订补



充协议等方式完善了相关手续。政府配套资金未到位的 5个县（区）已安排或解

决资金 1007.01 万元，大武口区由于财力困难 140.13 万元配套资金尚未到位。

（三）针对重点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展缓慢、统筹规划不够、资产管理不规范

的问题，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自治区电子政务工作统筹协调机制的意见》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子政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

工作规则和工作要求；6个未按期建成的信息化重点建设项目中的 5个项目已建

成，1 个项目正在推进；10 个部门补记固定资产 2.61 亿元；7 个部门及时整合

优化功能相近的系统。

五、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建设项目进展缓慢、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2个单位退还违规收取的招标保证金 3.77 亿元；4个县（区）整合使用偿债准备

金等 2.17 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 1891.18 万元；8 个市县实施的城乡社区服务

站建设、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等项目已基本建成。

六、投资项目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违规招投标、工程结算不规范等问题，建设单位完善了相关制度，对工

程结算和决算进行了调整。

综合上述情况，2017 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成效明显。有关单位及时下达资

金 42.05 亿元，盘活资金 11.81 亿元，加快实施项目 57 个，完善规章制度 12

项，给予 71 名责任人党内严重警告、诫勉谈话、责令检查等处理处罚，促进了

政策落地生根、项目加快实施、资金规范使用。

目前，由于项目合同变更、征地补偿协调等原因，还有 4个问题正在加紧整

改，有关地方、单位已作出安排和承诺。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审计整改责任，

继续加大整改力度，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自觉接受自治区人大的指导和监督，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整改工作，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为实现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与全国同步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


